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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

 

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 

 

第 04/05 號 文 件  

 

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 —  第 三 輪 申 請 的  

優 先 考 慮 範 疇  

 

目 的  

 

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(“ 基 金 ” )擬 於 六 月 底 接 受 第 三 輪 申 請 ，

本 文 件 就 該 輪 申 請 的 優 先 考 慮 範 疇 ， 徵 求 成 員 的 意 見 。  

 

建 議  

 

2 .  請 各 成 員 ：  

 

(a )  就 以 下 第 10 至 12 段 所 提 議 基 金 第 三 輪 申 請 的 優 先 考

慮 範 疇 ， 加 以 考 慮 和 提 出 意 見 ；  

 

(b)  備 悉 以 下 第 13 段 所 簡 述 的 基 金 第 三 輪 撥 款 申 請 的 擬

議 安 排 。  

 

背 景  

 
基 金 項 目 申 請 的 優 先 考 慮 範 疇  
 

3 .  在 上 一 次 的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(“ 教 宣 小 組 ” )會 議 上 ，

成 員 原 則 上 同 意 ， 在 基 金 的 第 三 輪 撥 款 申 請 時 ， 當 局 應 考 慮

鼓 勵 申 請 者 提 交 有 特 定 重 點 的 項 目 。 具 體 而 言 ， 成 員 建 議 鼓

勵 具 有 以 下 特 點 的 項 目 ：  

 

(a )  通 過 鞏 固 界 別 網 絡 和 資 源 以 提 升 組 合 能 力 ， 從 而 推 廣

可 持 續 發 展 ；  

 

(b)  促 進 不 同 界 別 (尤 其 是 商 界 、 社 會 和 社 區 團 體 )之 間 的

合 作 ； 以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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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在 香 港 其 他 地 區 仿 效 成 功 的 地 區 項 目 模 式 ( 例 如 灣 仔

和 南 區 的 項 目 )。  

 

4 . 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四 月 十 八 日 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進 一 步

建 議 基 金 撥 款 予 具 以 下 主 題 的 項 目 ：  

 

(a )  推 廣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；  

 

(b)  宣 傳 活 動 ； 以 及  

 

(c )  有 關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研 究 ， 例 如 可 持 續 發 展 匯 報 計 劃 。  

 

考 慮 事 項  

 
以 提 升 組 合 能 力 和 促 進 跨 界 別 合 作 為 目 標 的 項 目  
 

5 .  提 升 組 合 能 力 和 跨 界 別 合 作 均 涉 及 界 別 網 絡 的 建 立 和 資

源 的 分 享 。 對 於 任 何 旨 在 推 動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計 劃 來 說 ， 這 些

都 是 重 要 的 元 素 ， 但 當 局 必 須 謹 慎 審 核 以 這 些 元 素 為 重 點 的

項 目 ， 以 確 定 它 們 是 否 具 清 晰 和 具 體 的 項 目 目 標 。 其 中 一 個

做 法 是 通 過 有 關 界 別 之 間 的 合 作 ， 提 升 市 民 大 眾 對 可 持 續 發

展 策 略 特 定 事 項 的 認 知 ， 以 及 鼓 勵 市 民 參 與 有 助 進 一 步 發 展

該 策 略 的 活 動 。  

 
仿 效 成 功 的 項 目 模 式  
 

6 .  基 金 接 受 首 兩 輪 撥 款 申 請 時 ， 當 局 共 批 核 了 十 個 項 目 。

這 些 項 目 ， 即 使 是 資 助 期 最 短 (12 個 月 )的 項 目 (S+E+E 雜 誌 )，

至 今 仍 未 完 成 。 在 這 些 項 目 未 完 成 及 未 作 出 檢 討 之 前 ， 要 確

定 現 時 是 否 有 成 功 的 項 目 模 式 可 供 仿 效 ， 可 能 言 之 尙 早 。 成

員 可 以 考 慮 ， 我 們 應 否 待 某 些 基 金 項 目 已 完 成 ， 而 其 成 效 亦

被 評 估 後 ， 才 揀 選 當 中 成 功 的 模 式 。  

 
推 廣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 
 

7 . 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涉 及 三 個 有 關 香 港 的 長 遠 可 持 續 發

展 的 試 點 範 疇 — 固 體 廢 物 管 理 、 可 再 生 能 源 和 都 市 生 活 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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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 。 為 了 有 助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在 社 區 間 推 動 ， 成 員 可 考 慮 當

局 應 否 在 下 一 輪 申 請 期 間 ， 鼓 勵 申 請 者 提 交 以 上 述 三 個 試 點

範 疇 為 重 點 ， 而 同 時 又 能 夠 把 有 關 的 訊 息 傳 達 到 社 區 及 居

民 ， 並 使 他 們 受 惠 的 項 目 。 上 述 第 5 段 的 考 慮 事 項 亦 與 此 相

關 。  

 
宣 傳 活 動  
 

8 .  基 金 已 撥 款 給 有 助 提 升 公 眾 人 仕 對 可 持 續 發 展 原 則 的 認

知 和 鼓 勵 市 民 實 踐 這 些 原 則 的 項 目 。 當 局 可 在 第 三 輪 撥 款 申

請 中 ， 繼 續 鼓 勵 申 請 者 提 交 符 合 這 些 基 金 目 標 ， 並 包 含 社 區

外 展 性 質 的 宣 傳 活 動 。  

 
可 持 續 發 展 匯 報 計 劃  
 

9 .  成 員 以 前 曾 討 論 可 持 續 發 展 匯 報 計 劃 可 以 如 何 作 為 一 件

有 效 的 工 具 ， 為 香 港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訂 立 基 準 ， 並 提 高 公 眾 的

意 識 。 鑑 於 這 類 項 目 可 能 較 複 雜 ， 成 員 可 考 慮 當 局 應 否 推 出

另 一 輪 具 特 定 範 圍 和 條 件 的 基 金 申 請 ， 以 便 詳 細 考 慮 這 類 項

目 。 教 宣 小 組 第 05/05 號 文 件 載 有 關 於 委 員 會 制 定 可 持 續 發

展 匯 報 計 劃 事 宜 的 討 論 詳 情 。  

 

建 議 和 進 一 步 行 動  

 

10 .  鑑 於 上 述 的 考 慮 事 項 ， 我 們 建 議 成 員 在 基 金 第 三 輪 申 請

中 優 先 考 慮 以 下 項 目 ：  

 

(a )  以 提 升 組 合 能 力 和 跨 界 別 合 作 為 重 點 的 項 目 ， 尤 其 是

能 夠 提 升 市 民 對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的 認 知 ， 以 及

能 夠 參 與 落 實 及 進 一 步 發 展 該 策 略 的 活 動 ； 以 及  

 
(b)  包 含 符 合 基 金 目 標 的 宣 傳 活 動 項 目 ， 當 中 尤 以 具 社 區

外 展 性 質 為 佳 。  

 

11 .  如 果 成 員 討 論 教 宣 小 組 第 05/05 號 文 件 後 表 示 同 意 ， 我 們

會 建 議 以 可 持 續 發 展 匯 報 計 劃 作 為 一 項 特 別 的 基 金 申 請 主

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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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 至 於 預 留 部 份 基 金 ， 用 以 資 助 於 過 往 獲 批 的 項 目 中 ， 一

些 辦 得 成 功 而 有 助 於 推 廣 可 持 續 發 展 教 育 和 認 知 的 成 功 項 目

模 式 ， 我 們 建 議 待 這 些 項 目 完 成 和 成 效 被 評 估 後 ， 才 在 基 金

中 預 留 款 項 推 行 這 類 項 目 。  

 

13 .  若 成 員 同 意 ， 我 們 計 劃 在 基 金 開 展 第 三 輪 撥 款 申 請 時 ，       

籌 辦 一 個 公 眾 論 壇 ， 並 將 有 關 資 料 通 過 新 聞 稿 和 上 載 於 基 金

網 站 發 佈 ， 以 通 知 市 民 及 進 一 步 宣 傳 可 供 申 請 的 優 先 範 疇 。

我 們 亦 將 考 慮 是 否 需 要 相 應 地 修 訂 有 關 的 申 請 指 引 。  

 

 

 

 

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二 零 零 五 年 五 月  

 


